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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证据的不断收集和固定，案情

逐渐变得清晰。4月14日，公安机关以

曹某涉嫌侵犯著作权罪移送城关区检察

院审查起诉。

“利用信息网络侵犯著作权案的犯罪

数额应当从非法经营数额和广告、会员注

册人数等违法所得来区分认定，但司法实

践中，由于广告收入查证难、非法经营的

盈利收入分散等原因，违法所得和非法经

营数额的认定存在不确定性和难以计算

等问题。”审查起诉阶段，涉案金额的认定

成为检察官面临的一大难题。

对此，城关区检察院借鉴了办理行

政侵权违法案件的方法和手段，委托司

法鉴定机构对涉案期刊数量、注册会员

人数、充值金额进行司法鉴定，查清侵权

行为的复制、发行、传播等全环节。经

查，截至案发，曹某搭建的网站及App

共刊登各类期刊3050种，注册人数近

10万人，非法获利19万余元。

经城关区检察院提起公诉，近日，法

院经审理作出上述判决。“被告人的侵权

行为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困扰，多亏政法

机关的有力打击，保障了我们的合法权

益，才让我们静下心来创作更好看的《读

者》。”庭审结束后，读者集团代表表示。

据《华商报》

74岁老人在生前居住房屋中去世，这所房屋算“凶宅”吗？

房屋交易中，卖方未告知屋内曾发生老人病故的事实是否构成欺

诈？近日，贵州省息烽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件因卖方未告知屋内

曾有老人病逝而产生的房屋买卖纠纷。

2024年9月，杨女士（买方）与梅先生（卖方）签订《房屋买卖

合同》，同年10月，双方完成房屋过户登记，房屋交付杨女士使

用。没过多久，杨女士从邻居处得知梅先生年迈的父亲因病在案

涉房屋中去世后，认为不太吉利，便找梅先生沟通退房事宜。

杨女士称其购房之前，反复询问梅先生的房屋是否“干净”，

梅先生一直向杨女士承诺房屋是“干净”的，梅先生虚假陈述使杨

女士认识错误并与之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梅先生的行为构成欺

诈，故诉至息烽法院请求撤销合同、返还购房款。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房屋内发生自然死亡事件的性质认定及

卖方告知义务的边界，主要有三点内容需厘清——

其一是“凶宅”的认定标准。“凶宅”并非法定概念，司法实践

中通常指发生过自杀、他杀、意外致死等非正常死亡事件的房

屋。此类事件因突发性、非自然性易引发心理忌讳，显著影响房

屋价值和使用意愿。自然死亡（如寿终正寝、因病去世）系生命自

然规律，相关房屋一般不认定为“凶宅”。

其二是卖方的信息披露义务。依据我国民法典诚实信用原

则，卖方对可能影响交易决策和房屋价值的重大信息负有告知义

务。对于构成“凶宅”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属重大瑕疵，卖方有主

动披露义务，恶意隐瞒可构成欺诈。对于自然死亡事件，若合同

无明确约定，则卖方无强制告知义务，买方事后以此主张欺诈通

常不能成立。

其三是欺诈的构成要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故意

告知虚假情况，或者负有告知义务的人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致使

当事人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法

典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欺诈。”

本案中，房屋内发生的是自然死亡，非需披露的重大瑕疵事

实，卖方未告知不构成隐瞒“真实情况”，亦未导致买方在房屋性

质上产生错误认识，故欺诈不成立。

经法院依法审理认为，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

表示，内容合法有效。杨女士询问房屋“是否干净”，通常指向是

否发生过非正常死亡等恶性事件（即俗称“凶宅”），梅先生父亲终

年74岁，在屋内因病去世属自然死亡范畴，符合生命规律，为社

会普遍接受，不构成“非正常死亡”或“凶宅”。

双方合同亦未就此设定特别义务，梅先生未告知该事实，不

构成欺诈。杨女士主张撤销合同及返还购房款于法无据，不予支

持，遂判决驳回杨女士诉讼请求。

杨女士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杨女

士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现已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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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雯 画

老人正常死亡
生前居住的房屋算“凶宅”吗？

延伸阅读

事发隔壁，算“凶宅”吗？

发生过非正常死亡的房屋常被称作“凶宅”。那么，如果事发

隔壁，这房子算不算“凶宅”？近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审理

了一起因隐瞒房屋交易信息引发的纠纷案件。

2021年3月，王某通过中介公司介绍，购买了刘某位于东城

区某小区的一套房子。王某按约定付清了房款和14万余元中介

服务费。然而，在办理过户手续时，王某意外得知，自己所购房屋

的隔壁曾在2006年发生过严重的煤气爆炸事故。事故炸穿了上

下几层楼，导致多人受伤、一人因受重伤死亡。王某购买的这套

房屋的墙壁也因炸裂后进行了修复。

王某认为，中介公司作为专业房屋买卖机构，应当知晓这一

重大情况并如实告知，但中介却隐瞒了该信息，使其购买了一套

自己并不想要的房子。交涉无果，王某将卖家和中介一同起诉至

法院要求赔偿。在刘某赔偿40万元后，王某撤回了起诉，并单独

起诉中介，要求退还全部中介费14万余元并支付利息。

法院认为，发生过非正常死亡的“凶宅”这类情况，即便死亡

地点不在房屋“里面”，只要与房屋紧密相关的信息，都会严重影

响买房人的心理和房屋价值，属于必须告知的重要事实。本案

中，王某所购房屋隔壁爆炸导致一人死亡的情况，对王某是否购

买该房屋及购房价格有重大影响。中介作为专业机构，在明知房

屋发生过严重爆炸的情况下，有责任进行更加仔细的核查，特别

是伤亡情况。中介机构存在工作上的不足，属于履约瑕疵。综

上，法院判决中介机构退还王某部分中介费4万元，驳回王某要

求退还全部中介费及利息等其他请求。

《检察日报》南茂林 方亮宗

一条河、一碗面、一本书、一座桥……作为兰州这座城市的名片之一，
《读者》承载了无数人的阅读记忆和情感。然而，曹某却利用爬虫软件窃取
《读者》杂志内容，在未取得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登载在搭建的某App及
网站上牟利。

经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检察院提起公诉，近日，法院以侵犯著作权罪
判处被告人曹某有期徒刑1年4个月，并处罚金9.2万元。

2024年4月，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

司（下称“读者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

某App及网站在网上推销未经授权的

电子期刊，不仅有《读者》杂志，还包括读

者公司旗下的《飞碟探索》《老年博览》等

杂志。

公安机关迅速展开侦查工作。经

查，曹某是某信息技术公司的工程师，从

事网络维护工作。工作之余，曹某发现

在网站阅读杂志期刊要注册会员，且现

有的阅读软件使用不便，遂产生通过自

身技术搭建阅读软件平台的想法。

2019年7月，曹某在未经著作权人

许可的情况下，利用爬虫软件从其他杂

志网站上盗取大量知名数字期刊内

容。曹某通过电脑设计程序自行搭建

某App及网站，展示数字刊物，并通过

设置“9.9元一个月、66元6个月、126元

一年、299 元终身免费”收费标准牟

利。直至读者公司报案，这一案件才浮

出水面。

公安机关立案后，于2024年10月

将曹某抓获归案。同年11月，公安机关

邀请城关区检察院介入该案，引导侦查。

《读者》电子期刊被“搬运”

“我们发现，曹某是利用信息网络技

术作案，且曹某搭建网站上展示的部分

刊物为国外刊物，需要先查明这些国外

刊物是否受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承办

检察官介绍。

对此，承办检察官向该院聘任的特

邀检察官助理、城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知识产权办公室主任符连生进行请教。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外国人、无国籍人

的作品根据其作者所属国或者经常居住

地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

国际条约享有的著作权，受本法保护。

案涉国外刊物在我国合法出版，受我国

著作权法保护。”符连生给出了肯定答

复。

确定了案涉国外刊物受法律保护

后，承办检察官又遇到了问题：该案侵权

作品种类多、数量大、权利人分散，如若

对证明曹某“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证据

进行逐一调取，存在实际困难，如何达到

证据链闭合的标准？

城关区检察院经研判认为，该案证

据确实难以逐一取得，但现有证据证明

涉案复制品系非法出版、复制发行的，且

出版者、复制发行者不能提供获得著作

权人许可的相关证明材料的，可以认定

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

“鉴于被侵权电子期刊数量巨大，短

时间内无法全部确定版权授权情况，可

在满足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通过抽

样取证的方式确定涉案期刊的版权授权

情况。”承办检察官介绍。该院遂引导公

安机关远程提取涉案网站的后台数据，

分类整理涉案电子期刊的出版发行单位

与地区，通过抽样取证的方式确定电子

期刊的版权归属及授权情况。

“曹某到案后，多次供述自己搭建的

某App及网站未取得相关电子期刊的

授权，我们通过随机抽样选择的期刊，期

刊著作权人也出具未向曹某授权的说

明，满足法律规定的在涉案作品种类众

多且权利人分散的案件中，有证据证明

涉案作品系非法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

播，且信息网络传播者不能提供获得著

作权人许可的相关证据材料。”承办检察

官说，由此可以认定曹某搭建的某App

及网站上传的3050种期刊均属于“未经

著作权人许可”。

破解办案难题

期刊“搬运工”获刑


